
桃園市文華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 
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本校教務處行事曆規劃。 

 

二、目的：為提升學生語文能力,增進語文學習興趣,以提高強化生活語言溝通能力,並且宏揚本土文

化。 

 

三、實施辦法：  

1. 競賽項目: 

一年級：說故事 

二年級：說故事 

三-四年級：(1)國語演說  (2)閩南語演說  (3)國語朗讀  (4)閩南語朗讀 

           (5)字音字形  (6)作文   (7)硬筆字 

五-六年級：(1)國語演說  (2)閩南語演說  (3)國語朗讀  (4)閩南語朗讀 

           (5)字音字形  (6)作文   (7)書法 

2. 競賽員資格:本校一~六年級學生。 

3. 競賽員名額:每班 1~2 人，除硬筆字/書法外，報名人員不得重複。 

4. 比賽規定:  

(1)演說時間：每人限時 4至 5分鐘，超過或不足限時應予扣分，扣分 

   標準如下表。 

時  間 扣分標準 鈴聲提醒 

未滿 30秒 扣 8分 4分鐘按鈴一次 

4分 30秒按鈴二次 

5 分鐘時按鈴三次，若尚

未講完必須立即結束並下

台。 

0分 30秒 ~ 0分 59秒 扣 7分 

1分 00秒 ~ 1分 29秒 扣 6分 

1分 30秒 ~ 1分 59秒 扣 5分 

2分 00秒 ~ 2分 29秒 扣 4分 

2分 30秒 ~ 2分 59秒 扣 3分 

3分 00秒 ~ 3分 29秒 扣 2分 

3分 30秒 ~ 3分 59秒 扣 1分 

4分鐘 ~ 5分鐘 不扣分 

     (2)朗讀時間：每人限 3分鐘，聽到鈴聲立即下台。 

     (3)字音字形：每人限 10分鐘。 

     (4)作文：每人限 90分鐘。 

     (5)硬筆字：每人限 10分鐘。 

     (6)書法：每人限 50分鐘。 

 

 



(7)說故事：每人限時 2分 30秒至 3分 30秒，超過或不足限時應予扣分，扣 

   分標準如下表。 

時  間 扣分標準 鈴聲提醒 

未滿 30秒 扣 3分 2分 30秒按鈴一次 

3分 30秒按鈴二次 

5分鐘時按鈴三次，若

尚未講完必須立即結束

並下台。 

30秒~1分 29秒 扣 2分 

1分 30秒~2分 29秒 扣 1分 

2分 30秒~3分 29秒 不扣分 

3分 30秒~4分 30秒 扣 1分 

4分 31秒~5分 扣 2分 

 

5. 競賽內容及題目規定: 

         (1)國語演說：賽前公布 2組題目，於競賽員登臺前 5分鐘，當場親手抽定。演說者若在 5

分鐘內說完，準備者可以決定等滿 5分鐘或直接上台。 

         (2)國語朗讀：選手於賽前 3分鐘抽題並至準備席準備，只能攜帶文具、字典。準備時不得

發出聲音。 

(3)閩南語演說、說故事題目，由參賽學生自訂題目及準備內容。 

         (4)閩南語朗讀：於賽前公布參考篇目(使用 108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題本)。 

     (5)字音字形：題目由教務處命題。 

     (6)硬 筆 字：題目由教務處命題。 

     (7)作文：題目配合行政宣導主題，當場公布，用紙當場發給。 

     (8)書法：題目配合行政宣導主題，當場公布，用紙當場發給。 

 

108學年度國語演說題目 

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

1.我的志願（生涯規

劃） 

2.我的家庭(家庭教

育) 

1.家庭生活的趣事(家

庭教育)  

2.如果發生了大地震

(防災教育) 

1.挫折讓我更勇敢(生

命教育) 

2.健康生活(飲食、反

菸酒毒、防疫) 

1.我對性別平等的看

法 (性平教育)  

2.常懷感恩心(生命教

育) 

閩南語朗讀 

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

糖霜丸 巧豬 蝴蝶公主 歇睏日 

作文、書法主題 

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

生活教育（作文） 

情緒控制(寫字) 

生命教育(作文) 

性別平等教育（寫字） 

性別平等教育（作文） 

防災教育（書法） 

品格教育(作文) 

生命教育(書法) 

 

 



6.比賽時間： 中年級硬筆字比賽-10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13:00(校史室) 

             高年級書法比賽-10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13:00(校史室) 

          中年級-11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13:00  

             低年級-11月 17日星期二下午 13:00 

             高年級-11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13:00 

7.比賽地點及評審教師，另行公布。 

四、評分標準: 

(1)演說： 

語言(聲、韻、調、語調)45% 

              內容(見解、結構、詞彙)45% 

              臺風(儀容、態度、表情)10% 

              時間不足或超過應予扣分，扣分規定如上述比賽規定。 

      (2)朗讀： 

              語音(發音、聲調)45% 

              氣勢(句讀、語調、語氣)45%     

              臺風(儀容、態度、表情)10% 

      (3) 字音字形：正確性 100% 

      (4) 作文：內容結構 50%   邏輯與修辭 40%   字體與標點 10% 

      (5) 硬筆：筆勢與功力 60%  整潔美觀 40%  正確與迅速(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 3  

               分，未寫完者少寫一字扣 2分) 

      (6) 書法：筆勢與功力 50%  整潔美觀 50%  正確與迅速(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 3  

               分，未寫完者少寫一字扣 2分) 

     （7）說故事：故事內容 30%-引人入勝、條理分明、編寫用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故事取材 30%-具啟發性、教育性、創意性。 

                表達技巧 30%-流暢連貫、語調生動、善用肢體語言。 

                臺風儀容 10%-服裝整潔、儀態大方 

                時間不足或超過應予扣分，扣分規定如上述比賽規定。 

 

五、獎勵:各年級每一項目取優勝 1~3名,頒發獎狀以玆鼓勵。 

 

六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始實施,修正時亦同。 

 

教學組長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
